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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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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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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国蓓、陈彦君

五、基金的名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债券型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获取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债券、股票、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可投资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短期融资券、金融债、资产

支持证券、国债、央行票据等。

基金投资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投资于公司债、企业债、金融债、短期融

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除国债、央行票据以外的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５０％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权证

等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２０％

。在本基金的开放期间，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可以参与一级市场股票首次发行或增发新股，并可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因所持股票派发以及因投资

可分离债券而产生的权证等，但不直接从二级市场购入股票或权证。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或权证等资产，本基金应在其流

通受限解禁之日起的

９０

个交易日内卖出。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

围。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资程序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综合考虑基金组合的流动性需求、本金安全和投资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根据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

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相对投资价值和风险的分析，在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比例限制内，动态调整现金类资产、债券类资

产和权益类资产的比例，追求较低风险下的较高组合收益。

本基金主要采取利率策略、信用策略、息差策略等积极投资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发掘和利用市场失衡提供的

投资机会，实现组合增值。

１

、利率策略

通过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深入分析，结合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化趋势

及结构，最终形成对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的时间、方向和幅度的判断。利率策略可以细分为：

（

１

）目标久期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的判断，在控制资产组合风险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组合的目标久期，即在预期利率将

要上升的时候适当缩短组合的久期，在预期利率将要下降的时候适当拉长组合的久期，以提高债券投资收益。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对收益率曲线的研究，在所确定的目标久期配置策略下，通过分析预测收益率曲线可能发生的形状变化，

在期限结构配置上适时采取子弹型、哑铃型或者阶梯型等策略，进一步优化组合的期限结构，使本基金获得较好的收益。

２

、信用策略

信用债收益率等于基准收益率加信用利差。 影响信用利差的因素包括信用债市场整体的信用利差水平和信用债本身的

信用变化，由此信用策略可以细分为：

（

１

）基于信用利差曲线策略

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周期、 市场资金结构和流向、 信用利差的历史统计区间等因素判断当前信用债市场信用利差的合理

性、相对投资价值和风险以及信用利差曲线的未来走势，从而确定信用债总体的投资比例。

（

２

）基于信用债信用分析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将建立内部信用评级制度。通过综合分析公司债券、企业债等信用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发展状

况、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和债务水平，结合债券担保条款、抵押品估值及债券其他要素，最后综合评价出债券发行人

信用风险、评价债券的信用级别。通过动态跟踪信用债券的信用风险，确定信用债的合理信用利差，挖掘价值被低估的品种，

以获取超额收益。

３

、息差策略

本基金可以通过债券回购融入和滚动短期资金作为杠杆，投资于收益率高于融资成本的其它获利机会，从而获得杠杆放

大收益。本基金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４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具有抵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征。本基金首先

将根据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比较分析，选择股性强、债性弱或特征相反的可转债列入当期转债核心库，然后对具体个券的

股性、债性做进一步分析比较，优选最合适的券种进入组合，以获取超额收益。

在选择可转换债券品种时，本基金将与本公司的股票投研团队积极合作，深入研究，力求选择被市场低估的品种，来构建

本基金可转换债券的投资组合。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正股股价的变动情况适时将可转债转为股票，并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以保留参与股票升值的

收益潜力，提高组合的收益率水平。

５

、资产支持证券等品种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包括资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ＡＢＳ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ＭＢＳ

）等，其定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利

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等。

本基金将在基本面分析和债券市场宏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蒙特卡洛模拟等数量化方法，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定价，评

估其内在价值进行投资。

６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权证，可持有因持股票派发或因参与可分离债券一级市场申购而产生的权证。本基金管理

人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在采用权证定价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结合权证的溢价率、隐含波动率等指标选择权证的

卖出时机。

７

、新股申购投资策略

在股票发行市场上，股票供求关系不平衡经常导致股票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之间存在一定价差，从而使新股申购成

为一种风险较低的投资方式。

本基金根据新股发行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认购中签率和新股上市后表现的预期，并结合金融工程数量化模型，对于拟

发行上市的新股等权益类资产进行合理估值， 制定相应的申购策略， 并于锁定期后在控制组合波动性风险的前提下择时出

售，以增强基金资产的收益率水平。

（二）投资决策程序

１

、 投资决策依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宏观经济发展环境、证券市场走势。

２

、 投资决策机制

本基金的投资决策机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

－

负责制定基金投资方面的整体战略和原则；审定基金资产配置和调整计划；决定基金禁止的投资事项

等。

基金经理

－

负责资产配置、行业配置和个债

／

个股配置、投资组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

３

、 投资决策程序

（

１

）由基金经理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状况进行考察，进行经济与政策研究；

（

２

）数量策略部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对市场预期风险和投资组合风险进行风险测算；研究部行业

研究员对信用债的信用评级提供研究支持；市场部每日提供基金申购赎回的数据分析报告，供基金经理决策参考；

（

３

）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资产配置政策的制定。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依据上述报告对资产配置提出指导性意

见；如遇重大事项，投资决策委员会及时召开临时会议做出决策；

（

４

）结合投资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的建议，基金经理根据市场状况进行投资组合方案设计；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

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制定资产配置、类属配置和个债配置和调整计划，进行投资组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

（

５

）基金经理进行投资组合的敏感性分析；

（

６

）对投资方案进行合规性检查，重点检查是否满足基金合同规定和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７

）基金经理进行投资组合的实施，设定或者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单个券种投资比例，交易指令传达到交易部；交易部依

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通过交易系统执行投资组合的买卖。交易情况及时反馈到基金经理；

（

８

）投资组合评价。风险管理部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和调整提出风险防范建议；对投资组合进行评估，并

对风险隐患提出预警；对投资组合的执行过程进行实时风险监控等。基金经理依据基金申购和赎回的情况控制投资组合的流

动性风险。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指数。

中债综合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是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期，基点为

１００

点，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发布。中债综合指数的样本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涵盖主要交易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等）、不同发行主体（政

府、企业等）和期限（长期、中期、短期等），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债券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

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时，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适当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市场中低风险品种，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

型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师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４６３

，

７９５．２０ ０．２５

其中：股票

１

，

４６３

，

７９５．２０ ０．２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３６

，

０１３

，

１８４．１０ ９３．２１

其中：债券

５３６

，

０１３

，

１８４．１０ ９３．２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１

，

３３８

，

４２８．０７ ３．７１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６

，

２６７

，

６７１．３７ ２．８３

８

合计

５７５

，

０８３

，

０７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 －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

，

４６３

，

７９５．２０ ０．３５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４６３

，

７９５．２０ ０．３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９２９

吉视传媒

１３４

，

９１２ １

，

４６３

，

７９５．２０ ０．３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０

，

２６６

，

２３３．３０ ４．７８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３５５

，

３２４

，

９５０．８０ ８３．７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７０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２

６

中期票据

８９

，

９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９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５３６

，

０１３

，

１８４．１０ １２６．３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４８００４０ １３

忻州债

０２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５

２ １２２１３２ １２

鹏博债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５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０

３ １１２１５３ １２

科伦

０２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１８３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３

４ １２２５５１ １２

如东投

４０１

，

６３０ ３４

，

３４３

，

３８１．３０ ８．１０

５ １４８００４５ １４

榆神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１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没有相关投资政策。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没有相关投资评价。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除

１２

科伦

０２

外，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１２

科伦

０２

（

１１２１５３

）的发行主体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布公告称，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信息披露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对科伦药业给予警告，并处

６０

万元罚款，同时对

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处

３

万元至

３０

万元罚款。

１２

科伦

０２

（

１１２１５３

）的发行主体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发布公告称，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在债务融资工具“

１１

科伦

ＭＴＮ１

”、“

１２

科伦

ＭＴＮ１

”注册发行阶段及存续期间存在违反银行间市场相

关自律规则指引的行为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自律处分意见书》，给予科伦药业警告处分，并处暂停相关业务三个

月，责令整改，并在本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之内向协会提交整改报告。

１２

科伦

０２

（

１１２１５３

）的发行主体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布公告称，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信息披露和报告报送违法违规予以警告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基金管理人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履行了相关的投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４２

，

４０９．１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

，

９５０

，

４５５．６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３

，

７７４

，

８０６．５５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６

，

２６７

，

６７１．３７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①－③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②－④

２０１０－６－２２

至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１

５．３０％ －１．９０％ ７．２０％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２１％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 －

３１

－４．９５％ ２．４０％ －７．３５％ ０．３０％ ０．０９％ ０．２１％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 －

３１

９．２０％ ０．３７％ ８．８３％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４％

２０１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 －

３１

０．２０％ －３．７５％ ３．９５％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１２％

２０１４－１－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 －

３１

１５．４２％ ６．５４％ ８．８８％ ０．２６％ ０．１１％ ０．１５％

２０１５－１－１

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７．１２％ １．２０％ ５．９２％ ０．３７％ ０．１０％ ０．２７％

２０１５－１－１

至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５．６２％ ２．３４％ ３．２８％ ０．３６％ ０．０８％ ０．２８％

２０１０－６－２２

至

２０１５－９ －

３０

３３．５１％ ５．８１％ ２７．７０％ ０．２６％ ０．０９％ ０．１７％

十四、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

（

３

） 转换费

本基金转换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和收取方式等内容详见“七、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的内容。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基

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或收费方式，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或收费方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５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的内容。

２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的内容。

３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的内容。

４

、更新了“九、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的内容。

５

、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 部分的内容。

６

、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的内容。

７

、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的内容。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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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65版）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12层120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12层1208号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电话：010-67000988

传真号码：010-67000988-6000

（103）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336号1807-5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00号金外滩国际广场19楼

法定代表人：张皛

联系电话：021-33323998

传真号码：021-33323993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19

网址:� fund.bundtrade.com

（10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6层、26层、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丁学东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客户服务电话：（010）65051166

网址：www.cicc.com.cn

（105）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389号志远大厦18层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389号志远大厦18层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客服电话：0871-68898130

网址：http://www.tpyzq.com

（106）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泉州市云鹿路3号

办公地址： 泉州市云鹿路3号

法定代表人：傅子能

联系电话：0595-22551071

传真号码：0595-22505215

（107）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A座2208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客服电话：4000011566

网址：www.yilucaifu.com

（108）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20号乐成中心A座23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客服电话：4008980618

网址：www.chtfund.com/

（109）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17号16楼B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17号16楼B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惠

联系电话： 021-80133888

传真号码：021-80133413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8-1016

网址:� http://www.fundhaiyin.com

（110）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常振明

电话：86-10-65558000

传真：86-10-65550809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bank.ecitic.com

（111）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4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联系电话：021-20665952

传真号码：021-22066653

（112）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1号楼16层1603

� � � �法定代表人：董浩

客户服务电话:� 400-068-1176

� � � �网址:� www.jimufund.com

（113）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1号A栋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惠恒集团二期418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客户服务电话:0755-83999913

� � � �网址:� www.jinqianwo.cn

（114）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号楼3层

法定代表人： 燕斌

客户服务电话:� 400-046-6788

� � � �网址:� www.66zichan.com

（115）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国睿大厦一号楼B区4楼A506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386号文广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电话：021-22267987

� � � �传真号码：021-22268089

� � � �网址:� www.dtfunds.com/

（116）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1号宝利国际广场南塔12楼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电话：020-89629021

传真号码：020-89629011

（117）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10楼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10楼

法定代表人:�吴玉明

客服电话:� 4008-366-366

网址:� http://www.hxzq.cn

（118）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475号1033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91弄61号10号楼12楼

法定代表人： 沈继伟

联系电话： 86-021-50583533

� � � �传真号码： 86-021-50583633

客户服务电话:� 4000676266

� � � �网址:� www.leadbank.com.cn

（119）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15层办公楼一座15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一座22层

法定代表人:李振

电话:65181028

� � � �传真:65174782

客服电话:400-057-8855

网址:www.kingstartimes.com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31－32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电话：（021）38969999

传真：（021）33627962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50099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秦悦民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首席合伙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周祎

经办会计师：汪棣、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投资目标是在追求本金长期安全的基础上，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高于比较基准收益的当期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

离交易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证券品种；本基金还可投资于

股票等权益类品种和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范围为：债券等固定收益品种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

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20%，现金和到期日不超过一年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本基金权益类资

产投资主要进行首次发行以及增发新股投资， 并持有因在一级市场申购所形成的股票以及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

票，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 本基金还可以持有股票所派发的权证和可分离债券产生的权证。

本基金通过新股认购策略所认购新发行股票，在其上市后持有时间不超10个交易日，所持可转换债券转股后的股

票持有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通过可转债认购所获得的权证，在其上市后持有时间不超过20个交易日。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建立逐期追求投资本金安全的风险控制目标和收益稳定递增的产品运作风格，以“3年运作周期滚动” 的

方式，实施开放式运作。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3年的期间，为本基金3年运作周期的“第1期” ，期满安排第1期后

的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过渡期（此项安排将于实施的具体日期前2日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便于本基金在前后两个运

作期期间调整组合配置，并且投资者在过渡期内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时不收取申购、赎回费用。 自本基金第

1期的过渡期结束后的第1个工作日起满3年的期间，为本基金3年运作周期的“第2期” ，期满安排第2期后的过渡期；依

此类推，本基金在持续经营中，形成“3年运作周期滚动” 。 本基金设定运作期期末的避险目标为力求期末基金份额净

值加上当期累计分红金额不低于当期第1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本基金合同生效后，首个运作期的避险目标为期

末基金份额净值加上当期累计分红金额不低于1.00元/基金份额。 在3年运作期内，本基金通过适当的投资策略和产品

机制，增强对组合流动性的保护，以便于本基金达到避险目标，并力争超越业绩比较基准，优化基金组合的风险收益

和流动性，从而力求满足投资人持续稳定地获得高于存款利率收益的需求。

1、资产配置策略

为了达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在本金安全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比较基准的收益，本基金将可投资对象分为基础资

产和风险资产。 其中基础资产是指久期小于等于运作周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风险资产是指久期大于运作周期的固

定收益类资产以及其他的投资对象。 在两类资产配置比例上采用华安组合投资比例动态调整机制，以实现避险目标。

华安组合投资比例动态调整机制是指：动态分配基金资产在基础资产和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例的投资规则和监控流

程，具体如下：

① 根据数量模型，确定基金的安全垫；

② 根据安全垫和风险乘数确定风险资产投资比例上限；

③ 动态调整风险资产投资比例，风险资产实际投资比例不超过风险资产投资比例上限。

同时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并利用公司研究开发

的多因子模型等数量工具，分析和比较不同证券子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积极寻找各种可能的套

利和价值增长的机会，以确定风险资产在非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国债、央行票据等）、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新股申

购之间的配置比例。

2、债券投资策略（不含可转债）

（1）久期免疫策略

通过对资产久期的配置，规避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价格风险和再投资风险。 价格风险是由于市

场利率上升引起债券价格下跌给债券投资者带来的资产损失；再投资风险是由于市场利率下降引起利息的再投资收

入减少给债券投资者带来的收入损失。 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债券投资者面临着资产损失和再投资收入增加；而当市场

利率下降时，债券投资者面临着资产增加和再投资收入损失。 因此，债券的价格风险和再投资风险有相互抵消的特

性，久期免疫策略的目的就是通过持有债券至一定期限，利用两种风险互相抵消的作用来锁定投资收益率。 本基金基

本持有久期与运作周期相匹配的债券，主要按买入并持有方式操作以保证组合收益的稳定性，以有效回避利率风险。

（2）利差套利策略

利差套利策略主要是指利用负债和资产之间收益率水平之间利差，实行滚动套利的策略。 只要收益率曲线处于

正常形态下，长期利率总要高于短期利率。 由于基金所持有的债券资产期限通常要长于回购负债的期限，因此可以采

用长期债券和短期回购相结合，获取债券票息收益和回购利率成本之间的利差。 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对回购

进行滚动操作，较长期的维持回购放大的负债杠杆，持续获得利差收益。 回购放大的杠杆比例根据市场利率水平，收

益率曲线的形态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进行调整，保持利差水平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并控制杠杆放大的风险。 正

常情况下，本基金回购融资余额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20%。

（3）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目标久期确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合理预期，调整组合期限结构策略（主要包括

子弹式策略、两极策略和梯式策略），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从短、中、长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取

收益。 其中，子弹式策略是使投资组合中债券的到期期限集中于收益率曲线的一点；两极策略是将组合中债券的到期

期限集中于两极；而梯式策略则是将债券到期期限进行均匀分布。

（4）相对价值策略

相对价值策略包括研究国债与金融债之间的信用利差、交易所与银行间市场利差等。 如果预计利差将缩小，可以

卖出收益率较低的债券或通过买断式回购卖空收益率较低的债券，买入收益率较高的债券；反之亦然。

（5）骑乘策略

通过分析收益率曲线各期限段的利差情况，买入收益率曲线最陡峭处所对应的期限债券，持有一定时间后，随着

债券剩余期限的缩短，到期收益率将迅速下降，基金可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收入。

（6）信用类债券投资策略

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研究，综合分析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状况、发

行人所处的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等因素后，结合具体发行契约，通过华安信用评级体制对信用类债券形成

风险管理，以期实现对信用风险的免疫。 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管理人可以通过利差曲线研究和经济周期的判断主动

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略。

3、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同时具有债券、股票和期权的相关特性，结合了股票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债券的相对安全、收益固定的

优势，并有利于从资产整体配置上分散利率风险并提高收益水平。本基金将重点从可转换债券的内在债券价值（如票

面利息、利息补偿及无条件回售价格）、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期权价值的大小、基础股票的质地和成长性、基础股票

的流通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公司自行开发的可转债定价分析系统的支持下，充分发掘投资价值，并积极寻找各种套

利机会，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4、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

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5、新股申购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分析影响股票一级市场资金面的相关市场风险收益特征的变化、股票发行政策取向，预测新股一

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并据此进一步预测认购新股中签率和新股的收益率变动趋势；同时，本基金借助行业研究员

的研究建议，预测拟认购新股的中签率和认购收益率，确定合理规模的资金、精选个股认购，实现新股认购收益率的

最大化。

6、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权证， 可持有因持仓股票所派发或因参与可分离债券一级市场申购而产生的权

证。 本基金管理人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在采用权证定价模型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充分考量可能持有的权证品

种的收益率、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避免投资风险，追求较高风险调整后收益。

（二）投资决策的依据和程序

严谨、科学的投资程序是投资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稳定管理、规范运作和风险控制赖以实现的保证。 本基金实

行以资产配置、证券选择、组合构建、交易执行、评估与调整、数量分析及投资风险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程序，强调“投资

始于研究，研究创造价值” 。

1、决策依据

（1）宏观研究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宏观经济的前瞻性研究，将有利于判断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把握经济周期，分析经济政策的

导向，以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直接、准确的战略思路和对策。 宏观经济研究对债券投资的影响

表现在资产配置策略、债券组合构建、债券类属配置策略和个券选择等诸多方面，债券市场的宏观研究重点在于对利

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同时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也是债券市场宏观研究的重要内容。

（2）资产配置策略研究

积极有效的资产配置是降低风险提高回报的关键要素。 资产配置策略研究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

展开的，通过宏观经济研究把握未来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特别要对未来利率走势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和预

测，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基金资产配置，确定资产在债券、股票、现金（包括存款）上的投资比例。

（3）平均剩余期限确定和凸性管理

根据剩余运作周期来确定债券资产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运用适当的凸性管理增强收益，如果预期收益率曲线变

平，可以适当提高组合凸性，以便从收益率曲线变平的交易中获得超额收益；预期未来收益率曲线变陡峭，则需要降

低组合的凸性，以便从收益率曲线变陡的交易中获利。

（4）个券研究

个券研究是确保投资组合取得超额投资回报和降低风险的基础。 通过对个券相对于收益率曲线的低估 （或高

估）程度的分析，结合个券的信用等级、交易市场、流动性、息票率、税赋特征等，挖掘价值相对低估的个券。

2、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

（1）决策机制

本基金实行三级决策体系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三级决策体系的责任主体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协调小组和

基金经理。 决策管理的原则是集体决策、分层授权、职责明确和运作规范。

（2）决策过程

本基金投资决策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① 研究发展部和数量分析小组向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提交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利率分析报告、市

场分析报告和数量分析报告，研究发展部、基金投资部和固定收益部提交投资策略分析报告，投资协调小组提交资产

配置建议报告，基金经理提交债券组合分析报告和未来操作建议，供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讨论。

② 投资决策委员会月度会议讨论上述报告，并形成月度投资决策建议，确定以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控制为核心的

基金债券组合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计划。

③ 投资协调小组在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的框架下提出债券重点类属、重点券种、新股申购配置计划。

④ 根据基金合同、决策会议决议、投资协调小组建议和本基金投资限制，构建和调整投资组合。

⑤ 合规监察稽核部对投资决策实施实行全面监控。

⑥ 风险管理部定期对投资组合进行归因分析和绩效评估。

（3）债券投资组合构建

本基金债券投资组合构建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资产配置、制定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方案、选择交易场所确定

类属资产投资比例、选择债券品种。

① 资产配置

首先要通过对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利率趋势和所管理资产的特性进行分析确定战略资产配置，即确定投资债券

与现金的配置比例，旨在提高流动性管理的效率和调控整体资产的风险暴露程度。 在债券投资的资产配置方面重点

关注利率风险的暴露程度、市场的流动性和所管理资产的特性以及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

② 制定组合方案

通过收益率曲线策略，借助于数量模型对债券收益率曲线形态及其变动的方向和大小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收

益率曲线可能出现的平行、旋转和蝶式移动等变动形式及其组合，在平均剩余期限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将基金资产合

理分配在长、中、短期债券上，形成组合方案。

③确定类属配置

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以及回售等因素的综合评估，针对不同期限的品种（指长、中、短

期）和不同类型品种（指零息债、固息债和浮息债以及各类含权债券）合理分配债券组合中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

债等债券产品的比例。

④选择债券品种

在上述约束机制下，最后通过对个券的相对价值、品种期限集中度、信用等级、市场流动性等指标的分析，组建一

个有效的债券组合。

（4）组合调整

投资组合构建后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可能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组合调整。 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资产配置方

案发生变化、组合平均剩余期限目标变化、品种选择变化等。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3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1.68%

上述“3年期银行定期存款收益率” 是指当期运作期的第1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布的3年期“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

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的品种，其预期的风险水平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5年10月23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5年9月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109,931,777.82 95.92

其中：债券 109,931,777.82 95.92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28,456.76 1.25

7 其他资产 3,252,784.55 2.84

8 合计 114,613,019.13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29,716,400.00 34.49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59,935,377.82 69.57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0,280,000.00 23.54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109,931,777.82 127.60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22918 10阜阳债 180,000 18,223,200.00 21.15

2 122801 11焦作债 100,080 10,450,353.60 12.13

3 041559007 15安钢集CP001 100,000 10,143,000.00 11.77

4 041562003 15沪世茂CP001 100,000 10,137,000.00 11.77

5 010107 21国债⑺ 80,000 8,533,600.00 9.90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指期货。

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国债期货。

10.3�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无。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也不存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11.2�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2,658.9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713,552.0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510,243.48

5 应收申购款 16,330.00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252,784.55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截止时间2015年6月30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自2010�年12�月21�日 （合

同生效日）起至2010�年12

月31�日止

0.10% 0.03% 0.17% 0.01% -0.07% 0.02%

自 2011�年 1�月 1�日起至

2011�年12月31�日止

4.40% 0.17% 5.53% 0.02% -1.13% 0.15%

自 2012�年 1�月 1�日起至

2012�年12月31日止

7.26% 0.09% 5.53% 0.02% 1.73% 0.07%

自 2013�年 1�月 1�日起至

2013�年12月31日止

-0.68% 0.19% 5.53% 0.02% -6.21% 0.17%

自 2014�年 1�月 1�日起至

2014�年12月31日止

24.66% 0.47% 5.93% 0.01% 18.73% 0.46%

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5�年6月30日止

3.61% 0.48% 2.94% 0.01% 0.67% 0.47%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6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6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

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8%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8%÷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0.35%。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基金

管理人将在基金年度报告中对该项费用的列支情况作专项说明。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5%÷当年天数

H为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

构等。

2、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购金额的1.5%。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申购费率为零。

3、赎回费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

回费用全部计入基金资产。

本基金运作期和过渡期设定的赎回费率不同。

（1）过渡期的赎回费率

在过渡期内，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零。

（2）运作期内的赎回费率

在运作期内，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的持有时间递减。 在适用本基金运作期的赎

回费率时，本基金只计算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的持有期限，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以外的过渡

期或运作期的持有期限不累计计算。 具体如下：

当期运作期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不满90天 1%

满90天，但不满365天 0.5%

满365天，但不满730天 0.3%

满730天，至本基金3年当期运作期期满日之间（含该期满日） 0.2%

4、转换费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max[（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基金的申购费），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

申购费，如为负数则取0

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T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转出金额-转出金额÷（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转出金额-转出金额÷（1＋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1：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2：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三）其他费用

1、《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2、《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3、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4、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5、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6、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由基

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

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

换

1更新了广州分公司、西安分公司、成都分公司的联系方式；

2调整了单笔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单笔最低赎回金额限制。

九、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详见招募说明书。

十、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业绩表现，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一、对基金投资人的服务 更新电子直销交易服务平台交易功能更新，更新基金电子直销交易结算方式，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2015年6月21日至2015年12月21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详见招募说明书。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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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1

月

18

日，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布了《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7

）。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发布

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3

），公司股票

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6

年

1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的议案》，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起继

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布的《审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2

、

2016-005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进展公告。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独立第三方谭军、 覃玉平持有的四川域高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不

低于

80%

的股权，交易对方所处行业为建筑设计相关行业，将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有效补充

和完善。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中介机构正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

公司已与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 目前

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经审慎调查、评估及论证，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确定为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 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对于促进公司产业布局的完善和整体经

营业绩的提升将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由于与本次股权收购相关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

等工作较为复杂，相关各方正在商讨论证股权收购方案，鉴于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及时公

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04日

证券代码：000595� � �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16-015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资产抵押向银行贷款展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抵押贷款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审议通过的公司以现有土地及房屋

抵押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贷款

4,000

万元将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前全部到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部分土地及房

屋作抵押，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贷款

4,000

万元展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半年。

宁夏力天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以

2016

年

1

月

25

日为基准日对公司用于本次抵押的部分

房屋、土地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宁夏力天（估）字【

2016

】第

005

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经评

估，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房屋、土地的评估值为

8,105.07

万元。

二、年初至披露日累计抵押情况

截至

2016

年

2

月

3

日，包含上述抵押物，累计抵押资产金额为

8,105.0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27.71%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抵押资产是为了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合理调配资金。待贷款还清后，其对应的资产

抵押将自行解除，不会对公司构成重大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595� � �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16-014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于

2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亲自出席

11

人。会议由张

立忠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以资产抵押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贷款

4,000

万元展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资产抵押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贷款

4,000

万元展期，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半年。（详见今日我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三日


